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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6_B5_8E_E5_c64_188627.htm 每年的升学考试都会

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中考政策即使有一点点细微的变化，

也会引起家长们的高度关注。 记者从4月4日召开的济南

市2007年中小学招生工作会议获悉，2007年济南市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约3.5万人，目前中考报名及考试时间已确定，报名

时间为5月14日至19日，文化课考试时间为6月12日至14日。与

往年相比，济南市中考考试和招生政策存在诸多变化。 中考

总分减少30分 为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今年中考继续

实行卷面考试与等级考核相结合、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等多样

化的评价方法与形式。中考科目有：语文、数学、英语、理

科综合（物理、化学、生物）、文科综合（政治、历史、地

理）、体育、信息技术。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各120分（

英语含听力20分），理科综合150分（物理70分、化学50分、

生物30分），文科综合（政治60分、历史60分、地理30分

）150分，体育30分，总分690分。 语文、数学、英语、理科

综合采用闭卷考试形式，文科综合今年继续采用开卷考试形

式（允许考生带教材、教辅资料及工具书，不得带电子音像

资料）。2008年起文科综合考试将实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

按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格）四个

等级公布，考试等级为D级的考生不得被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 文化课考试时间为6月12日至6月14日。体育测试时间为4

月7日至24日。文化课每科考试时间均为120分钟，具体安排

如下： 今年信息技术考试与往年不同，考试成绩不再转化成



分数进入总分，而是采用等级考核评价模式，分合格与不合

格两个等级，允许考核等级不合格的考生重考一次。信息技

术等级考核不合格的考生，将不能报考普通高中学校。信息

技术考试已于3月17日开始，将于4月30日结束。 中考成绩将

于6月29日前后通过教育信息网和考生成绩通知单的形式向考

生公布，录取工作预计于7月5日开始。 普通高中取消批次录

取 今年招生录取采用“按校划线，错时录取”的办法，取消

原普通高中学校的批次设置，所有普通高中学校均为同一批

次录取学校。 报名时间定在5月14日至19日。考生可顺序填报

三个志愿，其中只可填报两个普通高中学校志愿。除四所推

荐生录取试点学校（省实验中学、山师附中、济南一中、济

钢高中）以及济南外国语学校考生不得兼报外，其他普通高

中学校均可兼报。普通高中与普通中专（师范类除外）不能

兼报。第一志愿报考普通中专、职业中专的考生，第二、第

三志愿只允许填报各类职业学校。同意交费择校上学的考生

须在填报志愿时表明择校意向。报名工作结束后，不再办理

报名手续且不得更改志愿。 凡第一志愿填报师范类和普通高

中，且达到师范类录取分数线的考生，首先由师范类学校录

取。第二志愿招生学校须至少提高一个分数段（10分）录取

第一志愿落榜生。同等分数条件下优先录取成长记录中等级

评价优良的考生。 扩大计划内招生规模 继续增加计划内招生

人数，普通高中计划内招生必须在确保达到招生总数的70%

的基础上，力争适度扩大，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中

教育的需求。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必须严格执行“三限”（

即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政策，择校生数不得超过本校

招生总人数5%.计划内录取的考生报到结束后开始录取择校生



，凡被计划内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择校。考生成绩达不到最

低录取提档线的不能被录取。 2007年将扩大职业学校招生范

围，允许职业学校在招收初中毕业生的基础上，招收和培养

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继续推行初三分流试点工作，被职业

学校提前注册录取并参加当年中考的初三学生数，纳入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对初中学校在校生巩固率和高中阶段升学率的

评价之中。允许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实行提前注册及多次录

取的弹性招生办法。 加大“阳光招生”力度 今年，将进一步

加强中考招生制度建设，严格实行公示制度、诚信制度、监

督制度、评估监控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中考招生的方案

、招生过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推荐生名单、收费等

，将在校内和社会上公示，广泛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

的监督。建立中考招生考试、综合素质评价、成长记录和招

生录取的诚信机制，参与命题、审题、阅卷、综合素质评价

、优秀学生推荐、招生录取的有关人员，要签订诚信协议并

建立诚信档案。 市教育局将统一组织高中学校招生宣传，内

容包括中考招生的有关政策，各招生学校的基本情况等，印

发给考生和有关学校。未经市教育局批准，各公办普通高中

不准进行单独的招生宣传；不准招生学校擅自印发招生简章

和召开招生咨询会，进行不切实际的虚假宣传；不准招生学

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到初中学校和学生家中进行招生宣传

；各初中学校也不准擅自接待招生学校到学校内进行招生宣

传和组织招生。 纪检监察、教育督导等部门要对中考招生考

试、综合素质评价及高中招生录取等工作进行全程监督、监

控和评估。市教育局监督电话为（0531）86059524.纪委监察

室：8605953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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